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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商业用途

• EPC合同的VAT税率，无论能否拆分合同的细项
价值

• 就地进出口规定更新

• 由就地出口和国内采购原材料制成的货物不得豁
免出口关税

• 保税企业（EPE）的建筑材料之报关手续

• 临时进口的免税商品变更用途转境内销售

• 申报缴纳越南FCWT中适用DTA

• 雇员春节礼品预扣 PIT

• 为雇员购买人寿保险预扣PIT

• 商务礼品和团体活动支出的PIT处理

• 独立核算的分公司注销后，其亏损结转回总公
司处理

• 取得多份配套产业认证的投资项目

• 适用避免双重征税协议（“DTA”）下不动产与
收入实际受益人的确定

本期焦点：

企业所得税

间接税

个人所得税

外国承包商税

贸易与海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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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

指引文件

独立核算的分公司注销后，其亏损可结转

回总公司处理

如果分公司满足以下条件：

• 是独立核算，独立记帐报税的单位；

• 分公司注销后，总公司继承其所有债权和

权利义务；

• 税务局已来分公司进行税务稽查并确定每

年的亏损金额。

则在申报CIT时，总公司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

抵扣分公司结转的亏损（自发生之日起5年）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4年2月28日发布的第

9579/CTHN-TTHT号公文）

取得多份配套产业认证的投资项目

《优先发展配套工业产品的激励证书》是配

套产业条件下适用CIT优惠的依据。因此：

• 如果投资项目符合条件，则自取得证书之

日起享受配套产业的CIT优惠。

• 如果一个投资项目生产多个配套产业产品，

并获得数个证书，则该符合条件的产品将

从取得证书的纳税期开始，在投资项目的

剩余期限内享受CIT优惠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2月23日发布的第
658/TCT-CS号公文）

适用避免双重征税协议（“DTA”）下不动

产与收入实际受益人的确定

确定不动产比率：

税务总局要求地方税务局参考DTA第6条2款；

《2015年民事法》第105、107、108条；第

205/2013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8条规定来确定

企业的不动产价值。

检查、核对与确定短期应付费用、在建工程

等科目的合理性，以确保不动产的公允价值。

检查、核对与确定现金、短期应收帐款、应

付帐款、未分配税后利润等科目的合理性，

以确保不动产的价值总额。

确定实际收入受益人：

税务总局通过与外国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换，

可收集外国企业（转让方）的信息。因此，

要求地方税务局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，

识别资本转移交易的真正获益者。

确定转让价格：

税务总局还要求地方税务局确定转让交易目

的和关联方之间的转让价格结构，以正确适

用DTA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2月27日发布第688/

TCT-HTQT号公文和第689/TCT-HTQ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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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PC合同的VAT税率，无论能否拆分合同的

细项价值

根据第94/2023/ND-CP号法令（“第94号法令”）

确定EPC合同（包括材料供应和安装服务）的

VAT减税执行如下：

• 如果合同内拆分每个细项的价值，则根据

第94号法令确定每个细项的VAT扣税额。

• 如果无法拆分每个细项的价值，则适用最

高税率计算VAT。

（按海阳省税局于2024年3月7日发布的第
2172/CTHDU-TTHT号公文）

间接税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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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员春节礼品预扣 PIT

当企业赠送新年礼物、超市代金券等给雇员

时，如果是雇主给雇员提供的实物福利，则

符合第111/2013/TT-BTC号实施细则（“第111

实施细则”）第2条2款规定的收入。雇主应按

照细则第25条1款规定代扣代缴PIT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4年2月5日发布的第
7443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为雇员购买人寿保险预扣 PIT

• 雇主为雇员购买寿险：由于寿险不属于强

制性保险，因此在计算PIT时不能抵扣（按

第111号实施细则第9条2款a项规定）。

• 雇主为雇员购买累积保费的寿险：应该申

报PIT（按第 92/2015/TT-BTC 号实施细则第

14条2款规定执行）。

• 对于寿险利息收入和寿险赔偿金：免征PIT

（按111号实施细则第3条1款g项和第92号

实施细则第12条3款规定）。

• 雇主为雇员购买无累积保费的寿险，免征

PIT （按92号实施细则第11条3款规定）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4年2月23日发布的第

8974/CTHN-TTHT号公文）

个人所得税（“PIT”）
指引文件

商务礼品和团体活动支出的PIT处理

• 如果企业向个人（非雇员）赠送礼品，且

礼品不在第111实施细则第2条10款规定清

单之内，则礼品所得不需要缴纳PIT。

• 如果企业向内部团体支付活动经费（该款

将由团体使用，指定个人代表收取），则

当个人收款时，不计入其应税所得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4年3月8日发布的第

11223/CTHN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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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承包商税（“FCWT”）
指引文件

申报缴纳越南FCWT中适用DTA

• 外国企业通过海运合作协议在越南赚取收

入时，越南方负责根据第103/2014/TT-BTC

号实施细则第4条规定，在向外国企业付款

之前，预扣相关的VAT和CIT税款。

• 如果韩国企业不构成按第205/2013/TT-BT号

实施细则第11条规定所载的越南常设机构，

根据越南和韩国之间签订的DTA，韩国企业

获得CIT豁免。届时根据第80/2021/TT-BTC

号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进行适用DTA减免

税的申请程序。

根据第205/2013/TT-BTC号实施细则第6条1款

规定，越南税务局有权谢绝税额累计超过3年

的DTA申请。

（按河内市税局于2024年2月23日发布的第

8973/CTHN-TTHT号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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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于2024年2月29 日发布的第 2156/BTC-

TCHQ 号公文，回应第08/2015/ND-CP 号法令

第35条1款c点所载的就地进出口活动，内容

要点如下：

• 在越南设有实体是指在越南拥有以下任一

业务形式的外国实体：(i) 代表办事处、分

公司、营业据点；(ii)持有公司股份；(iii)

实施投资项目；(iv)商业合作合同（BCC）

的其中一方；和/或 (v) 按法规规定实施新

型投资方式和经济组织类型，前述实体不

构成进行第08/2015/ND-CP号法令第35条第

1款c点规定的就地进出口活动。

• 与外国实体进行货物贸易，并在越南境内

指定地点交付货物的行为，其中货物没有

实际跨境转移或转移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，

这类交易本质上不被视为进出口活动。

• 现行的就地进出口规定与其他相关条例不

一致。

因此，财政部不断向有关政府部门征收意见，

对就地进出口交易提出适当的法规修正。

更多关于就地进出口实时更新，点击链接查

阅德勤越南2024年1月新知。

（按财政部于2024年2月29日发布的第

2156/BTC-TCHQ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
就地进出口规定更新

税务总局于2024年2月20日发布第 558/TCT-

CS 号公文，指导涉及外国贸易商的就地进

出口交易的VAT退税。

据此，对于在越南设有实体的外国贸易商，

海关当局认为就地进出口申报不符合现行

规定，则因不符合报关条件，所以税务机

关不会处理其VAT退税。

（按税务总局于2024年2月20日发布的第
558/TCT-CS号公文）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newsletter-jan2024-simp-cn.pdf


税务与海关新知 | 2024年3月号 | 第8页

本通讯仅供参考，非商业用途

由就地出口和国内采购原材料制成的货物

不得豁免出口关税

按海关总署的指导：

• 不予豁免就地出口的货物相关出口关税：

就地出口商应当在报关单上所申报的出口

关税税率和完税价格缴纳出口关税。

• 不予豁免由国内采购原材料制成的货物出

口关税：企业应当按照现行规定申报缴纳

出口关税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4年2月19日发布的第
651/TCHQ-TXNK号公文）

保税企业（EPE）的建筑材料之报关手续

对于空调、通风系统、电气系统、排水系统、

消防系统，越南目前尚无具体的条例规定其

是否被划分为消费品，且如何确定不属于海

关总署和财政部的权责范围。

如果建筑公司为EPE提供建设服务，则在满足

现行法规规定条件情况下，此类活动适用

0%VAT税率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4年2月27日发布的第
788/TCHQ-GSQL号公文）

临时进口的免税商品变更用途转境内销售

为维修、更换零部件目的临时进口后复出口

的货物得以免税。如果货物的用途变更转境

内销售，则进口商应当重新报关，并适用报

关当时进出口货物管理政策。

（按海关总署于2024年3月12日发布的第

1008/TCHQ-TKNK号公文）

贸易与海关
指引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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